
 

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关于续聘公司2024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核查了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中证天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料，

现就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

了解，在查阅了其有关资格证照、相关信息和诚信纪录后，一致认为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公正、公允的审计服务，在2023年度执业过程中，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能够客观地评价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较好地完成了2023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具备足够的独立

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因此，我们同意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期限为合同签订日起至履行完约定义务时止，并提

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